
在确定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 ( 即所谓职位 )
.

其次
,

二者的性质不同
.

权利是法律规定和保护的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从事一定行为的能

力或资格
,

但并不意味着法律要求权利享有人必须从事这一行为
,

其权利有的可以转让
,

有

的可以放弃
。

而
“

职权
”

不 仅意味着法律关系主体有从事一定行为的能力或资格
,

而且意味

着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必须从事这一行为的责任
。

法律关系 主体既不能转让
,

也不得放弃
,

否

则就是失职或违法
.

最后
,

二者所代表的利益关系也有所不同
。

权利性规范通常与个人 (包括法人 ) 利益相

联系
,

它是以个人 (包括法人 ) 为本位而设立的
。

而职权性规范并不意味着代表行使职权的

机关或个人的利益关系
,

而是意味着代表国家或集体的利益
。

它是以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为本

位而设立的
.

从严格意义上讲
,

职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
“

职位
” ,

它不随人走
,

也不因人而

异
。

正因为职权性规范和权利性规范大相异趣
,

所以在我国立法实践中
,

法律在确定国家机

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的时候一般不使用
“

权利
”

概念
,

而采用
“

职权
”

这一概念
。

从

我国立法实践来看
,

将职权性规范作为一种有别于权利性规范的独立的规范
,

也有其实践意

义
。

因为将职权与权利分开
,

可以使人们明白职权不等于权利
,

职权并非是可以放弃的权

利
,

也并非是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特权
.

正因为职权不等于权利
,

我们才有理由课

国家公职人员以失职之责
.

根据上述理由
,

笔者认为
,

根据法律调整方式来划分法律规范
,

法律规范只能而且应当

被划分为
: 义务性规范

、

权利性规范和职权性规范
。

尹
.

卜
.

甲卜闷卜州“ 月

、

) 简 讯 ;
、 朴

.

怜昨 , 卜矛

中国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在京召开

19 8 6年 5月 21 日至 25 日
,

中国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在京召开
。

乔石
、

彭冲到会并 讲

话
.

乔石指出
: “

理论密切联系实际
,

过去是
,

今后仍然是搞好法学研究的一个具有现实意

义的问题
. ”

会上
,

王仲方受第一届理事会委托
,

作了题为 《 贯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

思想
,

进一步做好法学研究工作 》 的工作报告
,

提出
: “

法学研究今后四年的任务
,

就是要

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
,

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小平同志
`

一手抓建设
,

一手

抓法制
’

的思想
,

紧紧围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 目标
,

紧紧跟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

和四化建设的步伐
,

认真研究法律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间题
,

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

法制建设的道路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
,

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服务
,

为促进改革

和四化建设服务
” .

会员代表会讨论并通过了工作报告
;
讨论修改了中国法学会章程

;
推举张

友渔
、

钱端升
、

刘复之为名誉会长
;

选举出由2 07 人组成的中国法学会第二届理事会
。

理事

会选举王仲方为会长
,

朱剑明为常务副会长
,

任建新
、

顾明
、

李石生
、

高西江
、

鲁坚
、

梁国

庆
、

张彦宁
、

王叔文
、

盛愉
、

张国华
、

高铭暄
、

甘绩华为副会长
,

修柔
、

柴发邦
、

于浩成
、

张

尚鹰
、

王德意
、

严端为常务理事
,

陈为典为秘书
一

长
。

(凌 杰 )


